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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

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从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出发，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对监督事项无异议。 

一、2017 年监事会工作情况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 6 次监事会会议，具体如下： 

1、公司监事会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等相关议案； 

2、公司监事会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公司监事会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 

4、公司监事会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以及《关于选

举第九届监事会副主席的议案》； 

5、公司监事会于 2017年 8月 9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以及《关于变更会

计政策的议案》； 

6、公司监事会于 2017年 10月 30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2017 年，在董事会和经营层的积极配合下，监事会成员

积极参加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监督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审议过程及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为公司规范运作

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2017 年，公司监事会密切关注公司经营运作情况，认真

监督检查公司财务状况，加强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经营行为进行

监督与检查，确保了公司财务状况的良好运行。 

（四）2017 年，公司监事会继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加证券

监管部门组织的董监事培训，加强对相关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分析，

履职能力继续提升。 

二、2018 年监事会工作计划 

2018 年，监事会将继续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依法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经营

行为进行监督与检查，确保董事会和管理层经营行为的规范；继续加

强落实监督职能，依法对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关注公

司高风险领域，对公司重大投资、关联交易等重要事项实施监督检查；

积极参加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时掌握公司重大决策事项，确保

各项决策程序的合法性；继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加监管机构组织



的有关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和监督检查技能；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

识，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更好地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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